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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運貨貨櫃 (安全 )條例》  

(第 50 6 章 )  

《 2019 年運貨貨櫃 (安全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引言  

 在 20 1 9 年 4 月 1 6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

把載於附件的《 20 19  年運貨貨櫃 (安全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《條例草案》)

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
理據  

《公約》的背景  

2 .  為利便貨櫃在國際間運輸，國際海事組織透過《國際集裝箱安

全公約》 (《公約》 )，就測試和檢查貨櫃的要求制定劃一標準，並訂

明貨櫃的保養、檢驗和管制程序，以保障運輸安全。  

3 .  按《公約》規定，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上均須裝定有效的安全

合格牌照 (「牌照」 )，該等牌照須由《公約》締約方或其認可機構  1

發出。每個牌照均須載有關於所屬貨櫃的指定資料，當中包括發出批

准的國家、貨櫃的製造日期及其最大載重量。  

4 .  《公約》於 19 7 7 年生效，並藉着《運貨貨櫃 (安全 )條例》 (第

5 06 章 ) (《條例》 )及其四條附屬法例於香港實施。在本港，海事處處

長獲賦權委任認可機構檢驗、測試和批准貨櫃，而海事處則透過包括

檢查船上的貨櫃，負責監察整體合規情況。海事處處長若認為有貨櫃

未能符合《條例》內任何規定，可以書面宣布有關批准作廢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認可機構是精於船舶構造、設備、運作和檢驗等技術範疇的國際機構。目前，海

事處通過合約協議，委託認可機構提供若干服務，包括驗船和發出證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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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約》的最新修訂  

5 .  是次立法工作旨在把下文第  6  及  7  段所簡述，兩項《公約》最

新的國際海事組織決議 2 所載要求納入本地法例。  

6 .  第一項決議在 2 010 年 12 月通過，並在 2 01 2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

透過該項決議，國際海事組織訂立有關貨櫃的牌照上所須標記資料的

新規定 (例如標記堆碼能力有限的貨櫃 )；訂定新的貨櫃安全測試程序

(例如就獲准打開或卸下一扇門營運的貨櫃進行特定測試 )；以及制定

新的管制措施和詳細 指引，用於檢驗和評估貨櫃結構是否安全和完

整。  

7 .  第二項決議在 20 13 年 6 月通過，並在 2 01 4 年 7 月 1 日生效。

透過該項決議，國際海事組織劃一貨櫃的牌照上所用的計量用詞及單

位，並修訂貨櫃結構安全測試程序的細節，以加強貨櫃堆碼、載荷和

提升方面的安全。  

立法建議  

8 .  為實施該兩項決議通過的修訂事項，而即將納入《條例》的新

加入和經修訂要求撮述於下文  –  

 ( a )  堆碼能力有限的貨櫃所須符合的規格  —為免貨櫃在運輸途中倒

塌或破損，《條例草案》規定，堆碼或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，

其牌照上須具劃一的顯眼標記，使之容易識別，以便置放在堆

放貨櫃的頂層。  

 ( b )  獲批准打開或卸下一扇門營運的貨櫃的測試程序及規格  —在某

些特別情況下，貨櫃在裝載、堆碼或運輸過程中，有一扇門或

會打開或卸下，使貨櫃內通風和空氣流動更佳。為確保此等經

改裝的貨櫃的運作和結構安全，《條例草案》訂明該等貨櫃的

新測試程序和牌照上的標記規定。  

 ( c )  安全合格牌照上採用劃一計量詞彙與單位  —為確保一套劃一的

用詞、尺寸與單位得以採用，以利便國際間運輸貨櫃，《條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該兩項決議為第 MSC.310(88)號決議和第 MSC.355(92)號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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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》規定貨櫃的牌照上標記的尺寸與單位，必須與國際單位

制 3 一致。有關改動包括以「質量」代替「重量」等詞彙。  

9 .  鑑於《公約》的要求屬技術性質，而國際海事組織會不時予以

更新，預料日後的修訂對確保貨櫃安全方面的政策影響亦不大，因此

我們建議《條例草案》的適用之處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4，令本地法例

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與新頒布的規定保持一致。  

《條例草案》  

1 0 .  《條例草案》 5 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
( a )  第 1 條列出簡稱，並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。  

( b )  第 3 條修訂《條例》的釋義條文，以反映《公約》所採用的最

新用詞。  

( c )  第 4 條修訂《條例》第 4 條，以「質量」取代對「重量」的提

述。  

( d )  第 5、 6、 8 及 9 條分別修訂《條例》第 5、 6、 10 A 及 14  條，

以直接提述《公約》附則二 (見下文第 10 ( g )段 )。  

( e )  第 7 條修訂《條例》第 1 0 條，以規定未有進行結構改裝並在

2 0 14 年 7 月 1 日以前製成的貨櫃，其牌照不受《條例》附表 2

就牌照所訂的新規定規管。  

( f )  第 1 0 條修訂《條例》第 2 7 條，以訂明根據《條例》訂立的規

例可直接提述不時更改或修訂的國際協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國際單位制是最廣為採用的計量制度，就常見物理特質的七個基本計量單位訂明

通用定義，例如長度的單位為米和質量的單位為公斤。  

 
4
 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施行國際協議條文指在本地法例中直接提述有關國際協議

條文，使該等條文適用於當地。由於很多海事相關國際協議均屬技術性質，而所

載要求均清晰和具體，並廣泛適用於全球的締約方，以及只關乎某特定群體的人

士，因此我們實施海事相關國際要求時，在頗多本地法例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。 

 
5
 儘管《條例》第  28  條賦權海事處處長為實施適用於香港的《公約》的任何修訂，

而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《條例》的附表，但為方便理解及使實施時更清晰明

確，在是次立法工作須進行的所有修訂 (不論是對《條例》的主體部分或附表 )均納

入《條例草案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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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第 11 條廢除訂明貨櫃結構安全規定及測試標準的《條例》附

表 1。《條例》會取而代之在適用之處直接提述《公約》附則

二 (見上文第 10 (d )段 )。  

( h )  第 1 2 條修訂《條例》附表 2，以訂明標記及固定裝設牌照的最

新規定，包括就堆碼或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而言，其牌照的新

增標記規定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1 .  《條例草案》將於 2 0 19 年 1 0 月 11 日刊登憲報並於 20 1 9 年 10

月 2 3 日提交立法會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2 .  《條例草案》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《條例草案》不會影響相關條例及現行規例的現有約束力，對財政、

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性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

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3 .  我們已於 20 18 年 11 月 2 6 日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，

以及於 20 1 8 年 5月諮詢海事處轄下香港船隊運作諮詢委員會和港口行

動事務委員會。委員均支持我們的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  

14.  我們將在 2019年 10月 11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
查詢  

1 5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(運 輸 )甄 美 玲 女 士 (電 話 ： 3 50 9  816 2 )或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(航 運 政 策 )

蔡志全先生 (電話： 28 52  4 40 8)查詢。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海事處  

2 0 19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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